
察言观社

■朱 波

“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当作自己人。”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引导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
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为实现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大信心和动力。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惠
企政策，打出纾困惠企政策“组合拳”，
有效地激发了经营主体活力。尤其是
今年年初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召开以优
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的“新春第一会”，强
调政策靠前发力，确保“开门稳”、实现

“开门红”。有的持续深化“一改两为”，
全面提升工作效能；有的拿出“真金白
银”，重奖企业有功之臣；有的市县主官
邀请返乡创业企业家“吃早餐”，“面对
面”倾听企业家心声；还有的出台“稳增
长、促发展”政策措施、邀请优秀企业家

“C位”就座，共谋发展良策……这些有
力举措，无不释放出各地尊重企业家、
弘扬企业家精神，重视实体经济、狠抓
产业发展的强烈信号，同时也传递出各
地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坚

定决心和全力支持经营主体发展的鲜
明导向，让更多企业家真正感受到了各
地政府尊商、重商、亲商的真诚和决心。

民营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稳
定就业的“顶梁柱”、拉动投资的“牵引
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地方发展离
不开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离不开各
级政府，政府和企业是发展的命运共同
体。近年来，优化营商环境已成为全社
会的共识和行动，但少数地方仍存在重
复执法、多头执法、政务服务梗阻、产权
保护不力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当地营商
环境，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解决阻碍发展
的问题就是工作的导向。当前，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要素红利”逐渐让位于“创新红利”，

“政策红利”逐渐让位于“制度红利”，营
商环境的重要价值更加凸显。唯有进一
步释放尊重企业家、尊重纳税人的强烈
信号，强化重商亲商、强企兴企的鲜明导
向，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
家、服务企业家的浓厚氛围，才能进一步
凝聚共促发展、共赢未来的强大合力。

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
展，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真
正做到“清”上加“亲”、“亲”而有度、

“清”而有为。政商关系真正的“亲”，不
是在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中不分彼此，

也不是拍着胸脯说“我来搞定”的种种
保证，而是不断深化改革，用制度确定
权力的边界，让权力回归服务的本质，
形成“政”按纪律规矩办事、“商”按市场
规律出牌的良好氛围，让政商关系在

“清”的前提下“亲”起来。
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

展，要转变思想观念，用心当好服务企
业的“店小二”。要把企业家当成自家
人，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家事，真诚沟通，
设身处地为企业着想，为企业解决真问
题、真困难。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产权
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
制度，让营商“软环境”成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硬支撑。另一方面，要积极回应
企业合理诉求，做到问诊把脉、对症下
药，聚焦企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问
题，精准、精细、高效地解决企业的实际
困难，真正搬开阻碍企业发展的绊脚
石。企业真切感受到政府的“门好进、
脸好看、话好听、事好办”，当地的营商
环境自然就好起来了。

总之，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
质量发展，不能仅靠嘴上说说、会上念
念，必须使出见实效的实招、硬招。只
要各级政府在理念上爱商亲商，在行动
上助商扶商，就能在成效上富商安商，
进而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按下“快捷键”。

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按下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按下““快捷键快捷键””

防止平台个性化推荐捆绑偷窥用户防止平台个性化推荐捆绑偷窥用户

城市锐评

背景：
近年来，平台个性化推荐成为消费

者快速了解消费趋势、便捷购物的重要
渠道。日前，上海市消保委联合德恒上
海律师事务所组建了测评小组，对消费
者常用的 10 个 APP 开展了为期 8 个月
的专项测评。测评结果显示，10个APP
均设置了个性化推荐的关闭路径，但
在关闭的步骤上最多的需要 7 步才能
完成。

@澎湃新闻：算法时代，个性化推荐
基本上是各大 APP 的标配了。然而就
像测评结果显示的，个性化推荐的功

能，往往只需要一键开启，想要关闭却
十分困难，入口隐藏极深，用户可能需
要经过繁琐的操作步骤才能关掉，影响
用户体验，也给隐私泄露埋下风险。这
些互联网 APP 无非是想用繁冗的关闭
流程让用户保持打开状态，只有个性化
推荐保持开启，平台才能便捷的获取数
据，依据个人的偏好进行用户画像，开
展精准的信息流推送和商业营销。要
知道，尊重用户隐私，尊重用户体验，让
用户有更具体细化的选择权和拒绝权，
才能真正赢得市场和口碑。

@关育兵：对消费者来说，个性化推
荐虽然有便捷之处，却也引发了对个人

信息保护的普遍担忧。同时，单一化、
同质化信息的不断推送，让用户接触不
同观点的机会变少，接触的信息面变
窄，带来“信息茧房”困扰。个性化推荐
不是平台缚住用户的“法宝”。各平台
要提供更加简化的关闭方式，借鉴广告
标识模式，对个性化推荐的资讯信息进
行打标，做到显著区分个性化推荐和普
适性推荐，为用户有效突破“信息茧房”
提供便利。

@《解放日报》：目前，各互联网企业
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实践不尽相同，
希望有关部门在制度层面优化细节、完
善配套，提供更多法律遵循。

立法规范个体工商户立法规范个体工商户
破产破产““退市退市””机制机制

■李英锋

“个体工商户普遍经营规模小、抵御

风险能力弱，面临无法清偿的大额债务

时难以为继，更需要稳妥有效的市场退

出和破产保护机制，从而对个体工商户

和债权人都能够形成有效制度保护，确

保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稳定。”全国政协委

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吕红兵建

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体工商户破

产制度。

铁打的市场，流水的经营主体。在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模式下，

个体工商户因经营不善、外部环境冲击

等因素陷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

债的破产状态是常有的事。如果个体工

商户已经“实质破产”，但无法走破产程

序，无法对债权债务做个公平、透明的了

断，也就无法走出债务泥潭。

按照现行的破产法律制度，个体工

商户没有破产的资格与权利。《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范调整的是企业

法人的破产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

规定，申请（被申请）破产的债务人应当具

备法人资格，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个

体工商户、合伙组织、农村承包经营户不

具备破产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

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

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

个体工商户被排除在法定破产程序之外，

不仅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长期背负债务压

力，难以化解债权债务纠纷，债权人一方

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公平受偿保障。

建立个体工商户破产制度有助于对

个体工商户的债务进行全面清理，打通

个体工商户的市场“退路”，能让个体工商

户的经营者从失败的经营关系和难以清

偿的债务中跳出来，重新开启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和市场活动。破产程序可以对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的财产进行全面真实

的挖掘和还原，获得更完整更准确的债

务人财产信息，保障财产确认、清算、清偿

的公正性、透明性，可以有效遏制财产信

息隐瞒、欺诈以及个别清偿、偏颇清偿等

行为，提高债权人整体的受偿率，公平保

护各种不同类型债权人的应得利益。

个体工商户的破产制度和自然人个

人的破产制度有相近之处，又有区别。近

两年，中央层面在积极推动个人破产立

法，不少地方也就个人债务清理进行了积

极的探索和实践，比如《深圳经济特区个

人破产条例》已实施两周年，为个人破产

改革制度贡献了深圳智慧和特区经验。

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也是自然人，制定个

体工商户破产制度可以适度参照个人破

产制度，但也应针对个体工商户的资产

管理、债务承担以及个人经营、家庭经营

的组织形式制定对应的破产申请主体、

破产原因、破产债权确认、破产程序、破产

重整、破产信用记录等规则，确保破产制

度的“鞋子”能够适应个体工商户的“脚”。

实际上，个体工商户的破产退出也

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关乎营商环

境的优化。截至2022年底，全国登记在

册的个体工商户高达1.14亿户。个体工

商户对破产制度的需求日益强烈，建立

个体工商户破产制度不仅符合优化个体

工商户发展环境的需求，更是顺应了完

善经营主体破产制度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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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动驾驶我国自动驾驶
20252025年将有年将有““图图””可依可依

我国将先行制定急用先行的

智能汽车基础地图重点标准，到

2025年初步构建支撑汽车自动驾

驶的地图标准体系。

中新社发 朱慧卿作


